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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授予省公安边防总队
珲春边防检查站“爱民固边模范边防
检查站”荣誉称号的决定
吉政函〔２０１０〕１６２号

各市 （州）人民政府，长白山管委会，各县 （市）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厅委办、各直属机构：

　　近年来，吉林省公安边防总队珲春边防检查站坚持以 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，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，以推动 “长吉图”先导区开发开放为重点，围绕中心，服务大局，恪尽职守，履职尽责，不断创新边检手段，着力提升边检服务水平，大力改善口岸通关环境，不断加强一流队伍建设，努力构建和谐警民关系，出色地完成各项边防检查任务，充分展示了公安边防部队的良好形象，赢得了驻地党委、政府和广大出入境旅客的广泛赞扬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显著贡献。

　　为表彰先进、鼓舞士气、激发斗志，进一步调动全省公安边防部队和广大公安边防官兵的积极性，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，省政府决定，授予吉林省公安边防总队珲春边防检查站 “爱民固边模范边防检查站”荣誉称号，颁发奖牌。希望珲春边防检查站全体官兵珍惜荣誉，戒骄戒躁，再接再厉，大力弘扬爱岗敬业、文明执法、争创一流的职业风尚，为提高边检服务水平再立新功。

　　省政府号召，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公安干警，特别是公安边防部队各口岸单位和广大边防官兵，要以省公安边防总队珲春边防检查站为榜样，牢固树立 “立警为公、执法为民”的宗旨意识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大力加强队伍建设，强化服务意识，提高执法水平，维护国家安全，保障社会稳定，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，为构建和谐吉林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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